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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中国海洋大学“双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以下简称“基地”）于 2025 年 3 月经山东省教育厅批准设

立，是山东省“绿色低碳”急需领域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基

地为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海洋大学全体师生的重

要回信精神，响应国家“双碳”战略，遵循“厚基础、宽口

径、重实践、促交叉”的教育理念，培养具有民族精神和社

会责任感、全球视野和合作意识、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具

有坚实环境学科理论基础、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掌握碳减

排、碳管理和蓝色碳库开发与利用关键技术，能够服务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双碳”目标和“海洋强国”等国家重大需求

的环境学科拔尖人才。为保障基地人才培养质量，特制定本

办法。 



 

第二章 组织领导 

第二条 学院设立“双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工作小

组（简称“工作小组”），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任组长，分管

本科教学副院长、项目负责人任副组长，成员包括分管学生

工作副书记、分管研究生副院长、专业负责人、系（副）主

任、班主任等，本科教学秘书担任工作小组秘书。工作小组

负责基地班学生选拔、培养方案制定、日常运行管理等；学

院教学委员会行使基地专家委员会职责，负责培养方案监控、

教学质量督导、培养质量监督。 

 

第三章 学生遴选办法与动态退出机制 

第三条 “双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面向环境科学

专业、环境工程专业的一年级本科生选拔。 

第四条 本基地班每年选拔人数约 20 人，组成虚拟班级，

即为“双碳”拔尖班。 

第五条 在新生入学第一学年春季学期 5-6 月份完成选

拔流程，第二学年开始进入“双碳”拔尖班学习。选拔流程

包括发布通知、学生提交材料、综合面试等。在学院官网发

布选拔通知，申请学生需填报《中国海洋大学“双碳”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基地班学生申请表》（附件 1），初筛材料合格

者参加综合面试，面试注重考查新生入学第一学期公共基础

课程学习情况，评价学生的价值观、人文素养、批判性思维、

逻辑性思维、学术兴趣和学术志向。 



第六条 根据选拔考核综合面试成绩择优确定拟录取名

单，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学校，经审核批准后，确定录取名

单。 

第七条 “双碳”拔尖班学生采取动态管理机制。在大二

学年末和大三学年末分别对学生进行两次综合评价，评价不

合格者将退出计划，转至原专业普通班学习，并可参与原专

业的免试研究生资格评选推荐。 

大二学年末进行第一次综合评价，重点评价学生进入

“双碳”拔尖班以来的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发展潜质和综

合素质，以及在导师课题组的综合表现。 

大三学年末进行第二次综合评价。重点评价学生的科学

研究及创新实践基本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科研创新设计思

路以及文献研读分析等基本科研素养。 

综合评价时，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退出拔尖人才培养

计划： 

（1）违反校纪校规等受到严重警告及以上处分者；  

（2）大二至大三学年，累计有 2 门及以上必修课初修成

绩不及格者；  

（3）大三学年末，未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或未达

到对应的托福、雅思考试等成绩要求；  

（4）每学年必修课加权成绩（平均学分绩）低于 75 分； 

（5）综合素质测评成绩不及格； 

（6）本人自愿申请退出者； 

（7）其他不适宜的情况。 



 

第四章  学生培养与管理 

第八条 学生进入“双碳”拔尖班前一学年，在原班级学

习公共课和学科基础课，注重数学、物理、化学以及学科基

础理论的培养，进入“双碳”拔尖班后学习学科专业课程、

“双碳”特色课程和实习实践课程。 

第九条  学生培养实施学业、科研、产业“三导师制”。

“双碳”拔尖班学生组成虚拟班级，配备学业导师（班主任），

学业导师指导学生专业课程及公共基础课程学习，落实班级

管理，营造大师引领、朋辈互促、氛围熏陶的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班级文化。科研导师与学生实行双向选择，每名同学配

备一名科研学术导师，由博士生导师或优秀人才工程骨干教

师担任，指导学生学术活动，资助学生参加国际国内会议，

指导学生完成科研论文和毕业学位论文，对学生进行创新意

识、科研素养、实践能力的培养，做好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通过合作共建单位，为学生配备行业产业导师，导师利用实

践经验及单位资源帮助学生了解专业概况、领域前沿，规划

学业及职业发展。 

第十条  加强全球胜任力培养。设置国际化教育学分，

支持国际化资源“引进来”和拔尖学生“走出去”，包括聘

请国际师资联合建设国际化课程；开展人才国际合作培养学

位项目或短期交流项目；选拔参与国际竞赛、国际组织实习

实训；鼓励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研修或国际学术会议交流等。

着眼未来“双碳”人才全球胜任力培养，从语言、文化、课



程、实践等角度，营造有深度、立体式的国际化环境，助力

学生夯实“双碳”专业基础及实践技能，提升全球意识与理

念，增强跨文化交流能力。 

 

第五章 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 

第十一条  根据学校下达的推免名额，按照学校有关规

定和程序、学院推免细则，“双碳”拔尖班学生择优推荐免

试攻读硕士研究生。选择继续攻读中国海洋大学环境科学与

工程学院相关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学生可提前申请研

究生课程学习。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由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印制人：曹慧秋                         校对人：史慧英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办公室             2026 年 5 月 28 日印发 



 


